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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判解  ................................................................................................................................ 
拒絕發放國有房舍搬遷補助費決定為行政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12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 
【關鍵字】 

私經濟行政、行政處分、新主體說特別法規說。 

【事實摘要】 

公教人員因任職關係獲准配住國有房屋，相關機關欲收回房屋使用時，現住人

欲請求發放獎勵搬遷的一次補助費，卻遭到該機關學校認為不符合相關法令規定，

作成拒絕之決定，則該決定性質上屬於行政處分抑或是民事上私權糾紛，有所爭議。 

【裁判要旨】 

各機關學校依廢止前之「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辦法」或嗣後發布

及修正之「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要點」，收回騰空標售其所管理之眷

舍房地，該眷舍房地之現住人，對各機關學校主張其基於配（借）住眷舍房地而有

請求給予1次補助費之權利，各機關學校以該現住人不符合上開辦法或要點之規

定，駁回其申請，該現住人不服，提起行政訴訟，行政法院對之有無審判權？ 
一、甲說：肯定說 

按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辦法或嗣後發布及修正之中央各機關

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要點，係行政院為推行輔助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宅政策，

有效處理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所訂定之法規；其中關於眷舍合法現住人

於一定期間內遷出者所為1次補助費之發給，乃有利該等房地騰空標售事項之進

行，對合乎條件者所為具獎勵性質之給與，而於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宅貸款基金

項下列支；可知，此1次補助費之發給，並非本於任職獲准配住房屋之使用借貸
關係而生，乃各機關學校基於上述法規規定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

行政行為，而其所為否准發給之決定，性質上為行政處分，因此而生之爭議自

屬行政法院權限之事件。 
二、乙說：否定說 

因任職關係獲准配住房屋，係屬使用借貸之性質，嗣因各機關學校代表國家

或自治團體處理房屋及其基地，借住房屋者對各機關學校主張其基於配住房屋而

有補償費之請求權，各機關學校就此與之爭訟，應屬私權爭執之範圍，行政法院

對之無審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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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採甲說。 
附帶決議：現職或非現職公務員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02條所列人員暨其遺

族，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要點（或辦法）」之規定，請求機關或

學校認定其為「合法現住人」並函轉公務人員住宅及福利委員會發給補助費，係主

張其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復審。 

【學說速覽】 

一、出租國有房舍之性質 
國家出租或出借國有房舍給所屬機關公務人員，是國家非居於公權力主體地

位行使統治權，而是立於與私人相當之地位，並採取私法型態之行為。目的為要

安頓與照顧公務人員生活，性質上屬於為了達成特定行政目的所採取的私法行

為，學理上一般稱為「私經濟行政行為」。其中主要又可分為四類：
89 

（一） 行政輔助行為：行政機關以私法方式獲得日常公務所需之物資或人力：例如租

用辦公廳、採購公物用品、消防隊的設備、警察的警械車輛之購買等。 
（二） 行政營利行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以私法組織形態或特設機構之方式，從事

增加國庫收入之營利行為。改制前之菸酒公賣局、台灣中油公司、公營行庫、

中鋼。 
（三） 行政私法行為（以私法方式履行行政目的）：為達行政目的之任務，採取私法

形態的行為，通常是為了滿足社會大眾日常所需或照顧人民基本生活。如助學

貸款、住宅貸款、出售國宅、抒困貸款或補助、醫院、療養院。 
（四） 參與純粹交易行為：此類行為多少有行政目的，基本上受市場供需法則之支

配。如為維持匯率而參與外匯市場操作；出售政府持股移轉為民營：進口大宗

物資穩定物價，等等均為私法上行為。 
各學校機關國有房舍出借的性質與釋字第457號相同：「國家機關為達成公

行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之行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布

之「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地處理要點」，固係基

於照顧榮民及其遺眷之生活而設，第配耕國有農場土地，為對榮民之特殊優惠措

施，與一般國民所取得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有間。受配耕榮民與國家之間，係成

立使用借貸之法律關係。配耕榮民死亡或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主管機關原應

終止契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合理運用。」對於國家採用私經濟行政行為與

                                                      
89 私經濟行政行為又稱為「國庫行為」，可參閱許宗力，〈基本權利對國庫行為之限制〉，

收錄於氏著《法與國家權力（一）》，元照出版，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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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發生糾紛時，應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以訴願、行政訴訟方式加以救

濟，學理及大法官釋字採用「雙階理論」理論。 
如人民購買或承租國民住宅發生糾紛時，釋字第540號指出：「主管機關直

接興建及分配之住宅，先由有承購、承租或貸款需求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申請合於法定要件，再由主管機關與申請人訂立私法上之買

賣、租賃或借貸契約。此等契約係為推行社會福利並照顧收入較低國民生活之

行政目的，所採之私經濟措施，並無若何之權力服從關係。性質上相當於各級

政府之主管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與人民發生私法上各該法律關係，尚

難逕謂政府機關直接興建國民住宅並參與分配及管理，即為公權力之行使。至於

申請承購、承租或貸款者，經主管機關認為依相關法規或行使裁量權之結果（參

照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業服務設施暨其他建築物標售標租辦法第四條）不

符合該當要件，而未能進入訂約程序之情形，既未成立任何私法關係，此等申

請人如有不服，須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因此，申請核准階段屬於公法關係，

准駁決定為行政處分，不服該決定以行政爭訟為救濟；符合申請資格後，締結契

約或履行契約階段發生糾紛時，則屬於民事上買賣、租賃等私法關係，發生糾紛

則以民事訴訟為救濟。本決議則是行政機關或學校要與現住在國有房舍之人員終

止租賃或借貸關係時，國家會另外發給一次搬遷補償費，則「搬遷補償費」是基

於民事上使用借貸契約所生的法律關係（私法關係），或行政機關另有法令上依

據基於職權可以決定是否發放搬遷補助費（公法關係），需進一步判斷。 
二、公法與私法區分理論 

近年來，因國家行為趨於複雜、復以國家權限不停的擴張，再加上立法技術

與政策的緣故，導致公私法區分日漸困難。如本決議中，雖然出借出租國有房舍

的性質是私法關係，但拒絕一次補償金的決定，究竟是民事上拒絕的意思表示或

者是屬於公權力行使的行政處分仍須加以判斷。 
（一） 利益說：以法規範保護利益為區分標準，公法乃保障公共利益之法；私法則為

保護私人間利益之法。 
（二） 從屬說：此說強調規範所涉及的法律關係，如果是規範上下隸屬關係則為公

法；規範平等關係則為私法。 
（三） 舊主體說：凡法律關係一方為行政主體或國家機關時，則為公法；若法律關係

之主體全屬於私人，則為私法。 
（四） 新主體說（特別法規說）：對於任何人皆可適用，均有可能發生權利義務之可

能者為私法；公法則是公權力主體或其所屬機關在執行職務的法規，其賦予權

限或課予義務之對象限於公權力主體與其機關。換言之，公法是為公權力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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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身訂做的特別法，因此又稱為特別法規說。 
以「特別法規說」進行公法與私法性質的判斷，就本次決議而言，補償金發

放決定是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辦法」或嗣後發布及修正之「中

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理要點」，並非對於任何人皆有適用，該法規是公

權力主體或其所屬機關在執行職務的法規，其賦予權限或課予義務之對象限於公

權力主體與其機關，因此性質上屬於公法。 

【決議意見評析】 

本次決議分析拒絕發放搬遷補助費性質，雖然未明確指出採用「特別法規說」

加以判斷，但從所依據法規及作成決定的性質是行政處分而言，推論相當正確。本

決議亦提醒我們需注意，國家採取私經濟行政行為時，雖然通說及大法官採用「雙

階理論」理論判斷，認為履行契約的階段應該屬於私法行為，發生糾紛應採取民事

訴訟作為救濟。但有時仍可能附隨有公權力措施行為的存在。惟本次決議未點明出

借國有房舍性質上雖然屬於「私法關係」，但搬遷補助費發放決定的依據，不同於

原本的民事上使用借貸關係。 

【考題分析】 
 

國家機關為達成公行政目的，以私法形式所為之行為，如榮民配耕國有農場土

地，所成立之借貸關係，究竟係行政契約、私法契約或行政處分？該關係是否受

基本權利直接拘束？ （91檢事官偵察組○1） 
 
◎答題關鍵 

請參考上述學說介紹。 

【相關法條】 

大法官釋字第457號、第5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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